
粤财建〔2023〕29号

广州市、佛山市、清远市财政局：

根据《财政部关于下达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

设专项中央基建投资预算的通知》（财建〔2023〕130号）和《广

东省发展改革委关于下达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专项

2023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》（粤发改投资〔2023〕176

号），现将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中央基建投

资资金下达给你们,并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此项资金专项用于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（具体

项目、金额和支出功能分类科目详见附件1）。请按照预算法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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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，及时将资金安排到项目单位，督促相关单位组织实施，切实

加快预算执行，并加强资金监管，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

专款专用。

二、本次一并下达该项资金的绩效目标（详见附件2）。请

严格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要求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，对

照本次下达的绩效目标做好绩效运行监控和绩效自评,确保年度

绩效目标如期实现，财政资金发挥预期效益。

附件：1.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项目中央基

建投资预算科目明细表

2.城乡冷链和国家物流枢纽建设专项2023年中央预

算内投资计划绩效目标表

广东省财政厅

2023年7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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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单位：元

单位名称 单位编码 项目名称 分配单位 三保目录
是否直拨“三保

”专户
功能分类科目

部门经济分类
科目

政府经济分类科目 金额 备注

合计 73000000.00

一、各市合计 73000000.00

    广州市小计 440199000 38000000.00

        广州市本级 440100000
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
物流枢纽建设项目

440100000广州
市本级

（二）其他非“
三保”支出

否
2169999 其他商业
服务业等支出

38000000.00

51301 上下级政府间
转移性支出

38000000.00

    佛山市（不含省直
管县）小计

440699000 16000000.00

        佛山市本级 440600000
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
物流枢纽建设项目

440600000佛山
市本级

（二）其他非“
三保”支出

否
2169999 其他商业
服务业等支出

16000000.00

51301 上下级政府间
转移性支出

16000000.00

    清远市（不含省直
管县）小计

441899000 19000000.00

        清远市本级 441800000
2023年城乡冷链和国家
物流枢纽建设项目

441800000清远
市本级

（二）其他非“
三保”支出

否
2169999 其他商业
服务业等支出

19000000.00

51301 上下级政府间
转移性支出

19000000.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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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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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，省档案馆，财政部广东监管局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7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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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省发展改革委，省档案馆，财政部广东监管局。

广东省财政厅办公室 2023年7月1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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